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、硕士论文质量管理相关事项的通知  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学位论文既是研究生培养的必要环节与过程，也是体现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志。国家非常重视学位论文质量，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印发《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》，国家每年都对博硕论文进行抽检。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实施，硕士学位论文抽检由各省级学位委员会组织实施；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%左右（实际我校被抽检比例高达50%），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5%左右。我校2015年被抽中的硕士学位论文均通过抽检。其中评阅结论为优秀的论文比率为3.85%，良好比率为69.23%，合格比率为26.92%。2016年省硕士论文抽检工作已经启动，本次硕士论文省学位办要送教育部学位中心请专家评审，3月完成评审并公布结果。

为进一步提高我校学位论文质量，经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201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决定，采取以下措施：   

1、进一步加强博士论文评审把关，2016年开始博士论文全部送教育部学位中心，由学位中心请专家评审。教育部学位中心论文评审时间较长，请通知2016年上半年准备申请答辩的博士生必须在三月初完成定稿，通过学校检测后送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。
2、进一步严格博士论文预答辩制度。博士预答辩结果请报校学位办审核，通过预答辩的博士生才能进行正式答辩。

3、进一步加大硕士论文校级盲审抽检比例的同时，严格院级盲审制度，没有实行院级盲审的学院必须严格实行院级盲审。院级盲审结果报校学位办审核。

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进一步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、撰写、评审、答辩的每一个环节的指导和质量监督，对不合格的论文及论文作者在每个环节进行逐一淘汰，确保我校所有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达到合格标准，全面保证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整体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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